附件1

人员密集场所逃生通道检查要点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排查情况
	标准

	逃生通道建设
	1.疏散门设置位置应符合要求，疏散门应向人员疏散方向开启。

2.安全出口、疏散门不得设置门槛或其他影响疏散的障碍物，且在其1.4m范围内不应设置台阶。

3.场所内楼梯间设置形式、疏散楼梯形式、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宽度应符合规范要求。不应擅自改变疏散门的开启方向，减少安全出口、疏散出口的数量和宽度，增加疏散距离，影响安全疏散。

4.人员密集场所所在建筑应分散设置不少于2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设置1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1)除托儿所、幼儿园外，建筑面积不大于200㎡，且人数不大于50人的单层公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的首层。(2)除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以外，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层数不超过三层，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200㎡，且二、三层人数之和不大于50人的多层公共建筑。
	存在隐患 □

无 问 题 (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第7.1.3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5.5.8条

	逃生通道畅通
	1.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畅通，禁止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楼梯间。

2.场所在使用和营业期间，不应锁闭疏散出口、安全出口的门。

3.应保持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

4.不应设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或遮挡排烟窗、消防救援口的架空管线、广告牌等障碍物。

5.安全出口、公共疏散走道上不应安装栅栏。
	存在隐患 □

无 问 题 (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第7.1.2、第7.5.2条

	逃生通道设施
	1.人员密集场所的应急照明灯具应设置在安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顶棚上；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场所疏散门的正上方以及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0m以下的墙面或地面上。

2.疏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应完好、有效。消防安全标志应完好、清晰，不应被遮挡。

3.疏散走道、安全出口处装饰装修应符合规范要求。

4.设置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场所，其楼梯间内应按照规范要求具备采光及通风条件。
	存在隐患 □

无 问 题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10.3.4条、第10.3.5条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第7.5.2条

	逃生通道管理
	1.人员密集场所应建立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疏散设施管理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安全疏散设施的检查内容、要求。

2.场所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防火检查，每日进行防火巡查，并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夜间防火巡查。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应至少每2h巡查一次。宾馆、医院、养老院及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和幼儿园，应组织每日夜间防火巡查，且应至少每2h巡查一次。
3.人员密集场所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安全出口、疏散门或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门，要明确相应管理责任和应急开启措施，应保证火灾时能从内部直接向外推开，并应在门上设置“紧急出口”标识和使用提示。

4.人员密集场所应在公共部位的明显位置设置疏散示意图，宾馆、商场、医院、公共娱乐场所各楼层明显位置设置疏散指示图，并应标明疏散路线、安全出口和疏散门、人员所在位置和必要的文字说明。

5.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6.宾馆、商场、医院、公共娱乐场所等场所各楼层的明显位置应设置疏散引导向，配备瓶装水、毛巾、疏散用手电筒等安全疏散辅助器材。
	存在隐患 □

无 问 题 (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第7.3.5条、第7.3.6条、第7.5.1条、第7.5.2条

	逃生知识培训
	1.场所应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与培训。

2.应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对每名员工的消防培训，对新上岗人员应进行上岗前的消防培训。
3.消防培训应包括场所的安全疏散路线，引导人员疏散的程序和方法等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内容、操作程序。
4.对公众开放的人员密集场所，应通过张贴图画、发放消防刊物、播放视频、举办消防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对公众宣传防火、灭火、应急逃生等常识。
	存在隐患 □

无 问 题 (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第7.4.1条、第7.4.2条、第7.4.4条、第7.4.5条

	逃生预案演练
	1.场所应根据人员集中、火灾危险性较大和重点部位的实际情况，制订有针对性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2.宾馆、商场、公共娱乐场所，应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演练；其他场所，应至少每年组织一次。

3.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内容应包括单位的基本情况、组织架构、火警处置程序、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以及必要的通信联络、安全防护和人员救护的组织与保障措施。
	存在隐患 □

无 问 题 (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第9.5.2.1条

	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标准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吉林省消防条例》、《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等。


